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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修订） 

 

三 菱 商 事 株 式 会 社 章 程 
 
 

第１章 总     则 

（商   号） 

第 １ 条 本公司称为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英文为 Mitsubishi Corporation 或 Mitsubishi Shoji Kaisha, 
Limited。 

（目   的） 

第 ２ 条 本公司以运营如下事业为目的： 
１．以下物品的买卖及贸易业务 

（１）煤炭、石油、燃气、其它燃料类及其产品 
（２）铁、非铁金属及其产品，矿石及矿物 
（３）机械、器具（包括计量器、医疗用具）、车辆、船舶、飞机及其零部件 
（４）粮食、酒类及其它饮料、油粮、油脂、树脂、烟草、盐以及其它农产、水产、林产、畜产、天

然产物及其产品 
（５）肥料、饲料及其原料 
（６）纺织品及其原料 
（７）木材、木制品及水泥、玻璃等其它窑业产品 
（８）化学产品、化妆品、高压气体及药品类（包括医药品、医药部外品、毒药与剧毒品、火药、发

火物等及其原料 
（９）橡胶类、皮革、纸浆、纸类及其产品，装饰品及一般杂货类 
 

２．前项物品的开发、勘探、生产、制造和加工、废弃和再处理业务、林业以及这些行业的承包业务 
３．机械和器具、车辆、船舶、飞机及其零部件的修理、装配工程承包、租赁及管理业务 
４．工业所有权、著作权等无形产权、专有技术、各种系统和工程等软件的取得、企划开发、维护及销

售业务 
５．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权的买卖 
６．各种信息的收集、处理以及提供的相关业务 
７．电信通讯事业、广播业、广告业以及出版、印刷业 
８．医疗设施、宾馆以及其它住宿设施、体育设施、剧场、餐厅的经营及旅行业 
９．各种活动的策划及运营的有关业务 

１０．建筑业以及建筑工程的企划、调查、测量、设计以及监理业务 
１１．不动产的买卖、租赁及管理业务 
１２．发电业及电气、蒸汽等其它能源的供给相关的业务 
１３．给排水的处理以及各种水供给的有关业务 
１４．有价证券等的买卖、金钱的贷款、债券的买卖、债务的担保和承销以及外汇的买卖等金融业务 
１５．商品投资销售业务以及商品投资顾问业务 
１６．劳务派遣业务 
１７．二手货物买卖业务 
１８．仓储业 
１９．陆上运输业、海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以及承运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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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前述各项的代理业务、经纪业务以及批发业务 
２１．财产保险业、财产保险代理业、基于汽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的保险代理业及人寿保险的推销相关的业

务 
２２．前述各项相关的咨询业务 
２３．与前述各项有关联的所有业务 

（总部所在地） 

第 ３ 条 本公司的总部设置于东京都千代田区。 

（组 织 机 构） 

第 ４ 条 本公司除了股东大会及董事以外，设置如下组织机构： 
１．董事会  
２．监事 
３．监事会 
４．独立审计 

（公 告 方 法） 

第 ５ 条 本公司的公告方法为电子公告的方式。 
但是，因为事故或其它迫不得已的事由而不能进行电子公告时，则在公报上登载。 

第２章 股     份 

（可发行股份总数） 

第 ６ 条  本公司可发行股份总数为２５亿股。 

（回购本公司股份） 

第 ７ 条  本公司可依照董事会的决议，通过市场交易等方式回购本公司的股份（指根据公司法第１６５

条第２项的规定回购）。 

（单元股份数及不足单元股份的增购） 

第 ８ 条  本公司的单元股份数为１００股。 
本公司的股东，可向本公司要求增购股份，数量为不足单元股份数与单元股份数之差。 

（不足单元股东的权利） 

第 ９ 条  本公司的股东凭其所持有的不足单元股份，不得行使除了以下所列权利以外的权利： 
１．公司法第１８９条第２项各号所明列的权利 
２．请求获得带获得请求权股份的权利 
３．接受募集股票或募集新股预约权分配额的权利 
４．前条第２项所规定的提出要求的权利 

（股东名册管理人） 

第１０条 本公司设置股东名册管理人。 
股东名册管理人及其办公场所，经董事会决议作出选定，并作出公告。 
本公司的股东名册及新股预约权原册的编制、准备保管以及其它与股东名册及新股预约权原册相关的事

务委托给股东名册管理人，本公司不处理这些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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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处理） 

第１１条 对于股东名册及新股预约权原册的记载或记录、不足单元股份的购买以及增购、其它与股份相

关的手续及其手续费，由董事会参酌一般惯例，作出决定。 

（基 准 日） 

第１２条 本公司将每个营业年度最后一天记载或记录于最终股东名册中的股东，视为可在该营业年度有

关的定期股东大会上行使权利的股东。 
除了前项以及本章程规定之外，有必要时可经董事会决议，预先作出公告，将某一特定日记载或记录于

最终股东名册的股东或注册股份质权人，视为可行使股东或注册股份质权人权利的人。 

第３章 股  东  大  会 

（股东大会的召集时期） 

第１３条 定期股东大会于每年６月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在有必要时随时召集。 

（主 席） 

第１４条 股东大会由代表董事兼总裁召集并担任主席。但是，若代表董事兼总裁有所不便或该职位空缺

时，则按董事会确定的顺序由其它董事代行。 

（表决权的代理行使） 

第１５条 股东可以其它具有表决权的１名股东作为代理人，替其行使其表决权。 

（在互联网上公布股东大会参考资料等） 

第１６条 本公司依照法律的规定，将有关在股东大会召集时，应记载或表明在股东大会参考文件、经营

报告、财务报表以及合并财务报表上的相关事项等信息，通过利用互联网的方式公布，据此可视为向股

东提供了这些信息。 

（决议的必要条件） 

第１７条 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指公司法第３０９条第２项所规定的决议），需拥有可行使表决权股东

的表决权的三分之一以上权利的股东出席，且获得该决议权的三分之二以上才能通过。 
前款以外的股东大会的决议，除了法律或本章程另有规定之外，需获得出席股东过半数的表决权才能通

过。 

第４章 董事、董事会及执行董事 

（董事的选举） 

第１８条 董事经由股东大会的表决选出。 
前项的选举表决，需拥有可行使表决权股东的表决权的三分之一以上权利的股东出席。 
董事的选举表决不采用累积投票。 

（董事的任期） 

第１９条 董事的任期，在当选后一年以内完结的经营年度中最后的经营年度相关的定期股东大会闭会时

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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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董事及有职衔的董事） 

第２０条 经董事会表决，选出代表董事。 
代表董事分别代表公司，根据董事会的决议，执行公司的业务。 
经董事会投票，可选出董事长、副董事长及代表董事兼总裁。 

（董事会的召集） 

第２１条 董事会由董事长召集并出任主席。但是，若董事长有所不便或该职位空缺时，则按董事会确定

的顺序由其它董事代行。 
董事会的召集通知，应在会议举行日至少３天前向各董事及监事发出。 

（董事会决议的省略） 

第２２条 若董事就作为董事会决议目的的事项作出提案，且就该提案全体董事通过书面或电子记录的方

式表示同意时（监事对该提案表达异议时除外），本公司将该提案视作已获董事会通过的决议。 

（董事的报酬等） 

第２３条 董事的报酬等（指公司法第３６１条所规定的报酬等）由股东大会的决议确定。 

（董事的责任减免） 

第２４条 本公司可根据董事会的决议（指按公司法第４２６条第１项所规定的决议），在法律规定的范

围内，免除董事的责任。 
本公司可与外部董事之间就其责任签订合同（指公司法第４２７条第１项所规定的合同），约定其责任

限度为如下两者中的较高者：事先规定的１,０００万日元以上的金额或法律所规定的金额。 

（执 行 董 事） 

第２５条 可经董事会表决选出执行董事，由其分担执行本公司的业务。 
经董事会表决，除了从代表董事中选出总裁以外，还可以选出副总裁执行董事、常务执行董事以及其它

带职衔的执行董事。 
 

第５章 监事及监事会 

（监事的选举） 

第２６条 监事经由股东大会表决选出。 
前项的选举表决，需拥有可行使表决权股东的表决权的三分之一以上权利的股东出席。 

（监事的任期） 

第２７条 监事的任期，在当选后４年以内完结的经营年度中最后的经营年度相关的定期股东大会闭会时

届满。 

（常勤监事以及常任监事） 

第２８条 监事会从监事中选定常勤监事，并且可以从常勤监事中选定常任监事。 

（监事会的召集） 

第２９条 监事会的召集通知，应在会议举行日至少３天前向各监事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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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的报酬等） 

第３０条 监事的报酬等（指公司法第３８７条所规定的报酬等）由股东大会的决议确定。 

（监事的责任减免） 

第３１条 本公司可根据董事会的决议（指按公司法第４２６条第１项所规定的决议），在法律规定的范

围内，免除监事的责任。 
本公司可与外部监事之间就其责任签订合同（指公司法第４２７条第１项所规定的合同），约定其责任

限度为如下两者中的较高者：事先规定的１,０００万日元以上的金额或法律所规定的金额。 

第６章 财  务  决  算 

（经 营 年 度） 

第３２条 本公司的经营年度为每年４月１日至次年３月３１日。 

（盈 余 分 红） 

第３３条 本公司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可对每个经营年度最后一天记载或记录于最终股东名册中的股东

或注册股份质权人进行期末分红。 
除前项的规定以外，经董事会的决议，可对每年９月３０日记载或记录于最终股东名册中的股东或注册

股份质权人进行期中分红。 

（分红的时效） 

第３４条 若期末分红及期中分红自开始支付之日起满３年仍无人领取，则本公司得以免除该支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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